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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對於繳納保護基金及年費的傳銷商與傳銷事業，可提供完整的調處機
制、訴訟協助、代償、辦理教育訓練及相關法令的推廣與諮詢服務等。

為何要加入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Q:

對於傳銷商（坊間所稱直銷商）而言，繳費雖非強制性義務。但繳費即如
同保險概念一樣，若在繳費後的該年度內，與所屬的傳銷事業發生多層次
傳銷民事爭議，則可向本會申請法律諮詢或爭議調處服務。同時，也可藉
由本會的各種活動、電子報、Facebook等管道，經常性地獲取傳銷產業的相
關資訊，與加強自我權益的保障。

對於傳銷事業（坊間所稱直銷公司）而言，本會則為依法設立的基金會，
期望能成為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的最佳溝通橋樑。如果，傳銷事業能多提
供一層保障予傳銷商，相信將有利於其商品或服務的銷售，且亦有利於招
收傳銷商。因此，藉由與本會密切的合作，相信必定可以提高該傳銷事業
的企業形象，使該傳銷事業更加蓬勃發展。

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可以如何協助傳銷商／傳銷事業？Q:

調處案件為傳銷商與所屬傳銷事業間，因多層次傳銷所產生的民事爭議。
而可申請調處案件發生的時間，因繳費時間而有所不同：

（一）若傳銷商在104年3月31以前向本會繳費者，可申請調處案件的時間
，溯及自「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公布施行起（103年1月29日），到
104年年底止；

（二）若傳銷商在104年4月1日以後向本會繳費者，則可申請調處案件的時
間，自其繳費日起，到104年年底止。

甚麼樣的爭議可以向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申請調處？Q:

設立依據

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8條所設立之保護基金會。

目的：調處已完成報備之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之多層次傳銷民事爭
議，與保障傳銷商之相關權益。

性質：類似「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或「旅行業品質
保證協會」之保護機構。



地　　址：10487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150號3樓之3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12:00；13:30-17:30
電　　話：(02)2546-1636　 傳　　真：(02)2546-1096
Email信箱：foundation@mlmpf.org.tw
網　　站：http://www.mlmpf.org.tw/

資　訊

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對於繳納年費及保護基金之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提供完善的調處

機制、法令諮詢及教育宣導等服務。想了解詳情，敬請參考本會網站：http://www.mlmpf.org.tw/

欲使用本會服務之傳銷商，需繳納
保護基金一百元整及年費兩百元整
。歡迎至本會網站使用「繳費申請
系統」。

欲申請調處者，歡迎至本會網站使
用「調處申請系統」。

欲申請法律協助者，歡迎至本會網
站使用「協助申請系統」。

https://www.facebook.com/mlmpf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dl-9LFNy51622ZPEmirVig 基金會網站QR CODE


